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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 

教保員及訓練員班實習規定【實習機構版】 

一、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7條第1項。 

     (二)衛生福利部107年7月4日衛授家字第1070700724號函。 

 

二、實習指導機構  

     (一)最近一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評鑑成績甲等(含)以上之機構。 

     (二)最近一次本局辦理之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或日間式服務布建評鑑成 

            績80分(含)以上之單位。 

     (三)非實習人員目前服務機構。 

 

三、實習期限 

於學科授課結束後，至112年7月底止，完成34小時(含：實習說明與檢討4小時，

機構實習30小時，於5天內完成實習)。 

 

四、實習指導員資格： 

     (一)應具教保員初階班以上資格且3年以上之實務經驗，並有指導熱忱者。 

     (二)每名指導老師同一梯次最多指導2名學員，亦可採1：1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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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指導機構應注意事項 

實習重點 實習內涵 作業與評量 

行為問題處理與預防

策略之執行 

一、觀察一名個案之行為表現並予記錄 

二、閱讀該個案之情緒或行為需求相關檔案

資料(包含行為診斷) 

三、了解該個案之相關行為處遇策略 

四、參與該個案之行為支持服務(如：觀察、

記錄、策略執行等) 

一、觀察紀錄

表 

二、閱覽行為

支持相關資料

檢核 

 

居家生活領域ISP目標

執行與記錄 

一、選擇一個居家生活領域目標並加以執行 

二、記錄服務對象前述目標之表現 

居家服務目標

執行紀錄表 

日常生活支持 一、配合實習機構之「日常生活支持」方

式，提供服務對象多元支持措施 

二、撰寫一名個案之日常生活支持具體策略

(如提示、增強、輔具應用等) 

服務策略實習

檢核 

環境安全與動線規劃 觀察了解實習機構之「環境安全與動線規劃

策略」，並書寫於實習報告中 

環境安全與動

線規劃觀察報

告 

 

六、實習指導員應注意事項 

    (一)配合實習重點規定事項指導學員實習。 

    (二)與學員訂定每日討論時間，以協助其瞭解實習狀況。 

    (三)指導學員如何執行個別化服務計畫(包含：評估，長、短期目標，服務策略、評 

           量等)。 

    (四)輔導評估學員之實習成效。 

    (五)指導態度： 

        1、主動發現學員的問題，並提出討論設法解決。 

        2、以良好的態度對學員提供建議。 

        3、不在私下批評實習學員。 

        4、指導時若遭遇困難，應主動與實習督導討論。 

        5、注意對服務使用者說話的用詞和語氣，以提供實習學員良好的學習模範。 

        6、不任意處罰服務使用者。 

        7、注意上課時的氣氛並保持融洽。 

        8、有關機構政策方面問題，由行政主管回答。 



- 3 - 

 

 

七、實習學員應注意事項 

     一、報到：依指定時間地點，向實習機構之實習指導員報到。同一機構若有二名 

             以上學員實習，則須在機構外集合一起前往，以利實習機構統一接待安排。             

     二、簽到：在實習指導機構內應每日簽到、簽退，不可遲到早退。 

     三、實習結束應繳交實習報告，其內容如下：（交實習指導員批實習評分） 

          (一)一位服務使用者之行為問題處理與預防策略(含：行為觀察紀錄表、 

                 行為支持服務策略)。 

          (二)擬定一位服務使用者個別化服務計畫，分別為： 

                 1. 居家生活領域：現況說明、服務目標、服務策略、評量標準等。 

                 2. 另擇一領域，擬定服務目標：提供日常生活支持策略。 

                 3. 環境安全與動線規劃。 

         (三) 實習機構內環境安全與動線規劃觀察報告。 

 

八、請領機構實習指導費須知 

指導費金額 

1. 機構實習指導員每輔導1名學員5天(34小時)，指導期間至多

可領取實習指導費新幣1,680元整。(168元/時*10小時) 

2. 共同指導1位學員者，可依實際指導時數分別請領。 

指導費請領方式 
1. 由機構指派之實習指導員為領款人。  

2. 需檢附指導員相關證照影本。 

需備文件 

請領機構實習指導費，需於該名學員實習結束後7日內，備齊

以下文件函送本局申請： 

1. 實習學員總名冊 

2. 表1～表6 

3.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4.具領人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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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教保員訓練班-實習學員總名冊 

實習單位：                     

聯絡人：             

電話：              

編

號 
學員姓名 身份證字號 

身份別 

(機構派訓/ 

一般民眾) 

原服務單位 
實習指導員 

姓名 

實習起日 

ex.111.7.25 

實習迄日 

ex.110.7.29 

是否 

完成 

實習 

檢核項目 

(請於實習完成7日內連同

下列表件函報本局) 

1        

□是 

□否， 

原因: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2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3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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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4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5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6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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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7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8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9        

 □表1：學員實習總評分 

□表2：實習學員評估表 

□表3：實習學員簽到表 

□表4：實習討論紀錄表 

□表5：實習心得報告表 

□表6：實習指導費領據 

□實習指導員專業證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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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1 . 學 員 實 習 總 評 分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實習指導機構名稱： 

 

出勤率 

15％ 

實習期間表現 

50％ 

實習報告 

25％ 

實習討論 

10％ 

總分 

100％ 

     

評語或建議： 

 

 

 

 

 

 

 

 

 

實習指導員：               實習機構主管人員： 

 

附註: 1.實習要滿天數，不論國定、天災放假均應補足實習天數。 

2.實習報告作業交指導員評閱，分數登入『實習報告』欄內。 

3.實習討論作業交指導員評閱，分數登入『實習討論』欄內。 

4.本表由實習指導單位老師負責評分，並經主管核章，實習結束後1週內連同表2、表3、表4、

表5、表6函送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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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2 . 實 習 學 員 評 估 表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實習指導機構名稱：                                    指導員： 

實習日期：112年    月    日至112年    月    日 

計分法：低５～６分、中７～８分、高９～１０分 

一、行為處理 低 中 高 

1.對服務使用者說話語氣及用語恰當。    

2.會使用不同增強性物處理個別孩子的行為問題。    

二、教材教法之運用    

1.各科教材教法的靈活運用。    

2.各科小組教學目標及工作分析法之正確設計。    

三、教室經營    

1.注意維持環境之整潔。    

2.注意維持服務使用者之安全與秩序。    

3.事先妥善預備訓練之教具、教材。    

四、工作態度    

1.對服務使用者或同事之接納相當適當。    

2.報告內容充實。    

3.工作態度熱忱、積極、主動、好學。    

 

 

*小計分數*50%=指導員總評分表分數(表1.) 

 

小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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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3.實 習 學 員 簽 到 表 

實習指導機構名稱： 

 

實習期間：112年  月   日 ~ 112年   月   日 

實習日期 

簽      到 簽      退 

姓名 時間 姓名 時間 

 
    

 
    

 
    

 
    

 
    

 
    

 
    

 
    

 
    

 
    

 

※本表由實習機構負責保管，學員應每日至報到處簽名，實習結束後交寄承辦單 

位存查。



- 10 - 

 

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4.實 習 討 論 紀 錄 表（由實習學員填寫）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實習指導機構： 

討論內容：可包括分享實習心得、教學問題討論、教保工作理念、生活訓練指導 

          個案工作討論以及指導建議等事項。重點條列式記載。 

 

 

 

 

 

 

 

 

 

 

 

 

 

 

 

 

 

 

 

 

 本表是學員與指導員在實習期間的討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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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5. 實 習 心 得 報 告 表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名稱： 

 

實習指導機構名稱： 

◎ 學員實習心得：（正面不夠書寫時，可用背面） 

 

 

 

 

 

 

 

 

 

 

 

 

 

 

 

 

 

評分 實習機構對實習學員的建議 指導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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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人員培訓/教保員及訓練員班 

    表 6.實習指導費領據 

 

茲收到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一、實習指導費：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二、具領人基本資料：  
  （一）姓名：                  （二）國民身份證字號：  

  （三）戶籍地址：  

 

具領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月 日  

編 

號 

指導學員 

姓名 
指導日期 

指導時段 

(起迄時間) 

計費時數 

 

單價 

(元) 

 

金額小計 

(元) 

1 

 ＿月 ＿日 時~    時    小時 

168 上限1,680元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2 

 ＿月 ＿日 時~    時    小時 

168 上限1,680元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月 ＿日 時~    時    小時 

應付金額 新臺幣               元 

實習指導超過2人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上述應付金額均以匯款方式匯入同具領人戶名帳戶，下列資料請完整填寫以利撥款。  

 (一)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社、局)  

 (二)匯入帳號：                                        

                                             具領人簽章：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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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為利辦理年度所得扣繳，請具領人詳填戶籍地之村、里、鄰等正確資料。  

2.各項經費支用請確實依照核定項目及金額執行，按經費來源機關之規定辦理。  

3.請務必檢附具領人之存摺影本，本匯款約於核銷後10天內撥入帳戶，如非臺灣銀行

帳戶將於金額內扣匯費10元。  

4.實習指導時數不可少於10小時，每名實習學員之實習指導費用，不可超過新臺幣

1,680元。 


